
公平与合理的教育政策是促进我国各民族团结的重要先决条件 

 
甲、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共同组建的国家。自 1957 年独立建国以来，作为建国重要基础的

联邦宪法，尊重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各种语文、文化和宗教的保存与发展。在迈向独立

建国时所制定的《1957 年教育法令》，在第 3 条文中主张推行符合母语教育的多元化教

育政策，阐明设立一个为全民所能接受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满足各族的需求和促进其文

化、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以及在致使马来语成为国语的同时，也保存和延续非马

来人族群语文和文化的发展。基于联邦宪法精神及尊重各民族接受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愿

望和基本人权，以及家长有权为自已孩子选择其所受教育的原则，因此“共同课程纲要、

多种语文源流学校”的政策，符合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国情。 

 
乙、八项课题和解决建议 

 

1. 推行“学生交融团结计划” 

我们欢迎政府恢复推行首相在 1986 年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所提出的“学生交融

团结计划”。该计划实际可行，而且当时对加强各源流小学师生的交流、谅解、

团结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理应加以推行而非搁置。此外，由于 1995 年和

2000 年“宏愿学校计划”引起诸多争议，不但不能促进各族团结，反而引起各

族人民的不满和忧虑，应给予废除。我们认为在促进各族团结的工作上应集思

广益，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通过多途径、多样化去共同努力。 

 

建议： 

我们建议政府推行“学生交融团结计划”，同时在第 9 大马计划下，拟定和公

布推行“学生交融团结计划”的具体详情，以及拨款给各源流学校推行该计划

下所规定的相关活动。 

 

2. 恢复华小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 

我们认同英文的重要性。早在 1982 年，华社就向政府提呈教育备忘录，建议

在华小从一年级开始上英文课，但是，当时却没有被政府接纳。我们支持政府

提高国人掌握英文的努力，但是理应依据语文教学的原理，即从改善英文科的

教学目标、课程、教材、教学法、师资和其它教育设备等方面着手，才是对症

下药提升英文水平，符合教育原理的正确做法。 

 

建议： 

我们建议政府恢复各源流小学以母语作为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介语，同时适

当的增加英文科教学节数，改善英文科的教学目标、课程、教材、教学法、师

资、设备和推行其它符合语文教学原理的措施。 

 

3. 妥善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 

自国家独立以来，华小就已面对合格师资不足的问题。近 20 年，华小更是长

期缺少 3、4 千名合格教师，一直都没有解决。根据教育部于 2004 年 5 月 19

日书面回答国会议员魏家祥提问时指出，华小尚缺 4780 名合格教师。在我国



朝向先进国发展之际，华小师资短缺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更何况合格和足够的师资是提升国家教育素质的重要因素。 

 

建议： 

我们建议政府制定和公布妥善的华小师资培训、教员遣派、续聘退休教师等制

度和计划，确保华小有足够的合格教师，以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 

 

4. 改善国中华文教学环境 

据估计，每年都有约 85%华小毕业生到国中升学。华文班是国中学生，尤其是

华裔生在校内学习华语文的重要管道。然而，国中华文班长期都没获得当局的

重视，而面对诸多困境，如华文师资不足、华文班不被纳入正课和没有开办华

文班等问题。此问题若没获妥善解决，将对国中华文课的学习和报考华文科的

学生人数，以及中小学的华文师资素质和培训，带来负面影响。 

 

目前，国中华文班师资来源除了来自教育部的培训之外(即大学毕业生师范课

程，KPLI)，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华小教师和退休教师以兼职方式到国中教导华

文班。之前，教育部于 1999 年开设的华文组非大学资格教师师范课程(PKPG)

也每年录取大约 100 名在职华小合格教师，接受 3 年培训并考获大学学位后调

到国中教导华文班，不过自 2004 年起，这项课程却取消了华文组。 

 

建议： 

(1)我们建议政府制定和公布妥善的国中华文师资培训制度和计划，通过各种

师范课程录取更多学员，以培训足够的中学华文教师。 

(2)我们建议政府明文规定把国中华文科纳入正课，同时把华文科列为就读国

中的华小毕业生的必修必考科，并指示校方重视华文班和华文学会的设立

和良好运作，鼓励学生举办相关活动。 

 

5. 合理拨款予各源流学校 

教育部对各源流学校的拨款分成两种，即“行政津贴”和“发展拨款”。行政

津贴是按学生人数和科目作为拨款的标准，各源流学校的行政津贴计算方式都

是一样的。行政津贴主要是作为学校缴付水电费、电话费、购买教具及其它的

行政开销。发展拨款则是指兴建新学校、重建校舍、扩建校舍、维修校舍、购

买桌椅及其它硬体设备的拨款。 

 

数十年来，在发展拨款方面，华小都没有获得教育部合理的对待。教育部对华

小的拨款稀少，导致许多地区华社需筹款建校；而且在申请拨款建校或添购桌

椅时也久久不被批准或遭当局诸多刁难。就以 1996 至 2000 年第 7 大马计划的

小学建校拨款来说，华小学生人数占各源流小学学生人数的 21%，但所获得的

拨款却只占拨款总数的 2.44%而已(请见表 1)。 

 

建议： 

我们建议政府按各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和建校需求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制定制

度以公平合理给予各源流学校足够的“发展拨款”，同时废除“全津贴学校”

和“半津贴学校”的分类，以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 



 

 

6. 制定增建华小的制度和计划 

《1996 年教育法令》第 28 条明文规定：“在本法令条文的约束下，教育部长

可以设立国民学校与国民型学校，并且必须维持这些学校”。但是，每当华社

向政府提出在华裔人口稠密区和新住宅区增建华小的要求时，却难获政府批

准。事实上，自我国独立以来，新建华小不但很少，而且往往是在学校董事会

和华社千辛万苦，长期不断力争下，才获得政府批准。华社也往往得自力更生

筹钱找地建校，而政府则很少拨款拨地建华小。 

 

近 20 年，我国朝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教育日渐普及，人口逐年

增长，大量乡区人民迁居城镇。这造成城镇人口和华小学生激增，华小严重短

缺，学生拥挤而严重爆满，许多学生就在这种情况下丧失就读华小的机会。 

 

虽然政府规定每个新住宅区都必须保留一些地段作为建校用途，但是这些学校

保留地一向被用来兴建国小和国中。在城市与乡村规划方面，政府采用一套规

划和增建社区学校的制度，以在一个社区里设立多所学校，提供一个良好学习

环境。但是，该制度在实行上却把所有小学建为国小，漠视了有关社区居民对

华小和淡小的需求及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因此，新住宅区一般上都没有设立

华小和淡小。当地孩子要入读华小时，就被迫舟车劳顿远到其它地区的华小上

学，早出晚归。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更加剧交通阻塞和

社会成本，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同时对家长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带来各种压力和

负担，引起广大家长的抱怨和不满。 

 

1970 至 2004 年，估计全国增加近 2900 所国小(包括被改为国小的英文小学)。

这期间，华小增加近 21 万名学生，但却减少了 59 所华小，而淡小也减少 130

所(请见表 2 和表 3)。政府在各大马计划都增建许多国小，然而却没根据需求

相应地增建足够的华小(请见表 4)。政府没有根据地方居民需求制度化拨款拨

地主动增建华小，导致华裔人口密集和新发展区缺乏或没有华小，造成部分学

生入读华小无门。 

 

例如，座落在雪州八打灵再也的白沙罗新村，由于周围有数个新住宅区在建设

中，因此当地人口将大大增加，居民对华小的需求非常殷切。学校是社区的基

本实施，人民的基本需求。根据城乡规划的社区学校原理，每个社区应建有所

需的学校，让学生在社区范围内上学，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以满足居民的教

育需求。 

 

例如，统计局 2000 年人口普查报告指出，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人口众多，其

中华裔居民近 17 万 7 千人，占当地我国公民的 43%。2004 年，该区有 42 所国

小、7 所华小(占 13.5%)和 3 所谈小；平均每所国小有学生 732 人，华小 2232

人，淡小 624 人[请见表 6(1)至表 6(3)]。这显示八打灵再也面对严重的华小

短缺和学生拥挤问题，急需增建足够的华小。根据人口统计和学校规划标准，

估计八打灵再也需要 24 所华小，但目前只有 7 所华小而已。因此，政府应充

分利用原有资源，把空置的校舍用来开办华小。 



建议： 

(1)我们建议政府制定和落实增建华小的制度和计划。这包括明确列出增建华

小的政策、程序、措施和计划，以及执行单位和其职责，并协调各级政府

相关机构主动增建华小，使建校计划能有效落实。这个制度应根据社区学

校原理、人口结构和各源流学校的发展需求，来分配学校保留地和设立各

源流学校，同时制度化拨款拨地主动增建华小，并把增建华小纳入大马计

划、财政预算案、各地发展蓝图(结构蓝图和地方蓝图)及房屋发展计划内。 

(2)我们建议政府修改教育部、房屋与地方政府部城乡规划局的学校规划指南

和标准，以把各源流学校的规划发展纳入有关指南和标准内，作为策划兴

建各源流学校的准则。 

(3)我们建议政府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以提升各源流学校规划发展和资源分配的成效；同时规定在《1976 年城市

与乡村规划法令》下制定的各地发展蓝图(即结构蓝图和地方蓝图)，必须

研究当地各源流学校的需求、供应与短缺及学生拥挤等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案，尤其是策划兴建各源流学校和分配校地的建议。 

(4)根据研究显示，雪隆巴生河流域和柔佛州新山县共缺乏 124 所华小(请见表

5)。因此，我们建议政府早日拟定和公布妥善的方案，拨款拨地增建华小，

以克服该区严重的华小短缺和学生拥挤问题。 

(5)我们建议政府善用社区教育资源，在华裔密集地区充分利用各地空置的的

学校校舍开办华小，让学生能就近上学，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教育需求；减

轻严重的华小短缺和学生拥挤问题。 

 

7. 协助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 

自《1961 年教育法令》实施后，拒绝改制为英文中学(即“国民型中学”)的华

文中学，被迫自行筹措经费办学。目前，我国共有 60 所民办非营利的华文独

立中学，学生近 5、6 万人。这些学校的办学符合教育部课程纲要的需求，并

规定马来西亚文、英文和华文是学生的必修必考科。 

 

华文独立中学学生除了报考由董教总所主办并受世界各国许多大专承认的统

一考试外，也参加政府主办的公共考试。30 年来，华文独立中学为我国培育了

约 15 万名具备 3 种语文基础的高中毕业生，在国内外接受大专教育和就业创

业。这批接受母语教育和具备 3 语基础的建国人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和科技等领域，都为国家作出贡献。 

 

基于此，政府理应提供办学经费，鼓励民间办学，协助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

减轻华社为国家所承担的教育经费。此外，政府也应根据学术水平，承认华文

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同时接受此证书作为学生进入本地各大专升学和师范

学院受训的入学资格之一，以培养建国人才及缓和华小师资短缺问题。 

 

建议： 

我们建议政府制定政策和计划，比照国中的方式，长期为华文独立中学提供办

学经费，承认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同时接受此证书作为学生进入本地

各大专升学和师范学院受训的入学资格之一，以培养建国人才及缓和华小师资

短缺问题。 



 

8. 增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开放、素质与数量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社会和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时代。随着我国人口逐年增长和

国家迈向先进国发展的需求，我国需要更多人民接受具有高素质的高等教育，

培育具备各种语文与文化教育背景及能力的人才，以充分发挥我国多元民族社

会的竞争优势。 

 

因此，我国必须拥有多元开放、足够和高素质的高等学府来培育所需人才，以

提升国民素质和国家竞争能力。由于学额的不足以及缺乏多元开放的环境，我

国每年都有许多符合资格的优秀学生被拒于国立大学门外，而流失到他国升

学、就业和创业。目前，高等教育部实行的收生制度亦产生各种疑问，受到人

民的极大关注。若我国高等教育所面对的素质、多元开放环境和竞争能力等问

题仍不获得解决，我国欲成为区域教育中心的努力，将面对其它国家更激烈的

竞争。 

 

目前，我国未能培育足够的高素质专才，而且吸引外流专才回国与招收外国专

才的计划的成果也很不理想。2004 年 4 月，政府公布近 3 万名我国专才外流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并估计我国在 2005 年将缺乏 3 万 5 千名专

才。同年 9 月 20 日，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拿督斯里贾马鲁丁在国会下议院

指出，1995 至 1998 年，我国只吸引了 98 名专才回国，惟较后却全部离去。根

据该部的估计，在国外培育一名我国专才约需耗费 100 万令吉。据此推算，单

单只是该 3 万名外流的专才，我国就损失了 300 亿令吉，若加上他们学成后在

国外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国家的损失更为严重。 

 

由此可见，这种种问题的发生，使国家蒙受极大的损失，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

全民的利益。 

 

建议： 

(1)我们建议政府加大力度增强我国的多元开放环境，同时尽速扩展高等学府

的收生容量，以克服学额不足的问题，尤其是使优秀学生能进入其选读的

科系，以为国家培育更多高素质专才。 

(2)我们建议政府检讨和改善收生制度，加强透明度，制定和公布令人信服的

绩效收生标准，以确保优秀学生得以进入其选读的科系。 

(3)我们建议政府监督和加强国立和私立高等学府的素质，同时以公平合理及

透明的方式，规定甄选和聘用具优秀学术水平和才能者，担任高等学府的

教学和行政管理之职，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协助我国落实成为先进

国和区域教育中心的目标。 

(4)我们建议政府根据学术水平，承认我国人民留学中国、台湾(迄今超过 3 万

名毕业生)、南洋大学及其它国家具学术水平的大学文凭，以肯定他们对国

家的贡献，并接受他们在各源流中小学任教，以克服华文师资短缺问题，

同时善用这些人才以增强国家在各领域的效益，避免人才外流，减少国家

的损失。 

(5)我们建议政府制定和公布多元开放和有效的政策及措施，纠正各种阻碍吸

引我国流失人才和外国人才到我国的问题，同时提供良好的设备、工作和



创业环境，协助他们开展研究和开拓产品及服务市场。此外，政府也应与

外流的我国人才建立合作关系，把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各种资源引入我国，

同时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教育和研究合作，以及承认更多国家的具良好学术

水平的大学文凭。 

 

丙、结语 

我们希望政府在面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多元开放的新时代，尽速调整不合理及不合时

宜的教育政策和措施，改以公平合理和开明的新政策和措施，对待我国各族母语教育的

发展，鼓励国民掌握多种语文和吸取各族优秀文化和价值观，以培养团结友爱，且具有

国际视野、进步思想与竞争能力的国民。这可使我国在各领域增强优势，并有效地融入

国际社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占一席之地，同时培育具有素质、爱惜和发扬各族

优秀传统的国民。因此，我们希望政府能解决华社所关注的教育课题。 

 

各民族语文和文化的共存共荣，互相了解、尊重、赏识和学习，不但实际可行，而且也

符合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国情，有助于国民团结、社会和谐及国家进步。事实证明，各

源流学校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色彩，并且成为我国引以为傲的宝

贵资产和竞争优势。我国政府和人民应珍惜此宝贵资产，发挥多元民族社会的竞争优势，

携手共创一个多元开放及进步的国家。 

附录 

 
表 1：1991-2005 年第 6 至第 8 大马计划下各源流小学的建校拨款和计划数量 

大马计划 事项 国小 华小 淡小 合计 
第 6 大马计划 
(1991-1995 年) 

学生人

数 
(1991 年) 

1,845,400 
(72.98%) 

583,218 
(23.07%) 

99,876 
(3.95%) 

2,528,494 
(100%) 

 计划数

量 
884 

(44.31%) 
817 

(40.95%) 
294 

(14.74%) 
1995 

(100%) 
 建校拨

款 
1,133,076,000

(89.72%) 
102,726,000

(8.14%) 
27,042,000 

(2.14%) 
1,262,844,000

(100%) 
第 7 大马计划 
(1996-2000 年) 

学生人

数 
(1996 年) 

2,128,227 
(75.30%) 

595,451 
(21.07%) 

102,679 
(3.63%) 

2,826,357 
(100%) 

 计划数

量 
753 

(91.16%) 
50 

(6.05%) 
23 

(2.79%) 
826 

(100%) 
 建校拨

款 
1,027,167,000

(96.54%) 
25,970,000 

(2.44%) 
10,902,000 

(1.02%) 
1,064,039,000

(100%) 
第 8 大马计划 
(2001-2005 年) 

学生人

数 
(2001 年) 

2,209,736 
(75.81%) 

616,402 
(21.15%) 

88,810 
(3.05%) 

2,914,948 
(100%) 

 计划数

量 
924 

(94.57%) 
37 

(3.79%) 
16 

(1.64%) 
977 

(100%) 
 建校拨

款 
没有公布 



资料来源：(1) 第 6 和第 7 大马计划的建校拨款和计划数量乃前教育部长拿督斯里纳吉于 1996 年 11 月 5

日书面回答前马六甲市国会议员林冠英在国会下议院提问的资料。 

(2) 第 8 大马计划的计划数量乃前教育部长丹斯里慕沙于 2001 年 7 月 26 日书面回答前马六甲

市国会议员郭金福在国会下议院提问的资料。 

(3) 学生人数摘自马来西亚教育部的 1991、1996 和 2001 年统计报告。 

注：建校计划意指兴建新学校计划(projek sekolah baru/projek baru)、重建校舍计划(projek 

bangunan sekolah gantian/projek gantian) 、 扩 建 / 增 加 校 舍 计 划 (projek bangunan 

tambahan/projek tambahan)。 

 



 
表 2：1970-2004 年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学生人数和学校数量 

年份 国小 华小 淡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1970 1,046,513 4,277 439,681 1,346 79,278 657 
1980 1,353,319 4,519 581,696 1,312 73,958 583 
1990 1,770,004 4,994 581,082 1,290 96,120 544 
2000 2,216,641 5,379 622,820 1,284 90,280 526 
2002 2,246,492 5,564 632,180 1,285 90,502 527 
2004 2,300,093 5,713 646,965 1,287 95,099 527 

1970-2002 +1,199,979 +1,287 +192,499 −61 +11,224 −130 
1970-2004 +1,253,580 +1,436 +207,284 −59 +15,731 −130 
资料来源：(1) 马来西亚教育部，1970、1980、1990、2000、2002 和 2004 年统计报告。 

(2)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04 年学校调查档案。 

注：  (1) 1970 年国小数据包括自 1970 年起逐年被改为国小的英文小学。1968 年，全国有 1,435 所

政府资助英小。据此推算，1970 至 2004 年，估计全国增加近 2,900 所国小。 

(2) 2004 年华小和淡小数据不包括雪兰莪州首邦市宏愿学校。 

 
 
表 3：1970-2002 年全国华裔人口、华小学生人数和学校数量 

年份 华裔人口 华小学生人数 华小学校数量 
1970 3,564,400 439,681 1,346 
1980 4,414,588 581,696 1,312 
1991 4,944,954 583,218 1,289 
2000 5,691,908 622,820 1,284 
2002 5,920,200 632,180 1,285 

1970-2002 +2,355,800 +192,499 −61 
资料来源：(1) 马来西亚统计局，1970、1980、1991、2000 和 2002 年统计报告。 

(2) 马来西亚教育部，1970、1980、1991、2000 和 2002 年统计报告。 

 
 



 
表 4：1981-2004 年各大马计划下各源流小学的学生人数和学校数量增长趋势 

大马计划 国小 华小 淡小 
(年份) 学生人数 学校数

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学生人数 学校数量

1981 1,372,426 4,549 588,317 1,307 73,513 579 
1986 1,569,420 4,809 582,104 1,290 81,051 553 
1991 1,845,400 5,001 583,218 1,289 99,876 543 
1996 2,147,130 5,206 594,621 1,285 99,525 531 
2001 2,209,736 5,466 616,402 1,285 88,810 526 
2004 2,300,093 5,713 646,965 1,287 95,099 527 

第 4 大马计划 
(1981-1985) 

+ 196,994 + 260 − 6,213 − 17 + 7,538 − 26 

第 5 大马计划 
(1986-1990) 

+ 275,980 + 192 + 1,114 − 01 + 18,825 − 10 

第 6 大马计划 
(1991-1995) 

+ 301,730 + 205 + 11,403 − 04 − 351 − 12 

第 7 大马计划 
(1996-2000) 

+ 62,606 + 260 + 21,781    0 − 10,715 − 05 

第 8 大马计划 
(2001-2005) 

截至 2004 年 1 月 

+ 90,357 + 247 + 30,563 + 02 + 6,289 + 01 

资料来源：(1) 马来西亚教育部，1981、1986、1991、1996、2001 和 2004 年统计报告。 

(2)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04 年学校调查档案。 

注：2004 年华小和淡小数据不包括雪兰莪州首邦市宏愿学校。 

 
表 5：2000-2004 年巴生河流域和新山县华裔人口，华小短缺、需求与供应 

地区 华裔人口 
(2000 年) 

华小需求 
(2000 年) 

华小供应 
(2004 年) 

尚欠缺的 
华小数量 

增建华小所需 
校地面积(英亩) 

雪州鹅唛县 140,639 19 7 − 12 60 
雪州八打灵县 429,548 57 16 − 41 205 
雪州巴生县 209,039 28 21 − 07 35 
雪州乌鲁冷岳县 302,414 40 13 − 27 135 
吉隆坡 560,153 56 40 − 16 48 
巴生河流域 1,641,793 200 97 − 103 483 
新山县 430,593 57 36 − 021 105 
总数 2,072,386 257 133 − 124 588 
资料来源：(1) 董总和雪隆董联会，《2003 年雪隆区巴生谷增建华小运动报告》，2003 年 9 月 10 日。 

(2) 柔佛董教联合会、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新山发展华小工委会及古来发展华小工委会， 

《2001-2020 年柔佛州结构蓝图调查报告教育备忘录》，2004 年 2 月 28 日。 

 



 
 
 
 
 
 
 
 
 
 
 
 
 
 
 
 
 
 
 
 
 

表 6(1)：2000 年八打灵再也人口结构 
 人口 公民比率(%) 
公民 410,261 100.00 
  马来人 158,977 38.75 
其他土著 2,688 0.66 
华人 176,998 43.14 
印人 66,574 16.23 
其他 5,024 1.22 

非公民  22,358 
总人口 432,619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2000 年马来西亚人口和房屋普查：地方当 

局管辖区和地区(Mukim)人口分布》，2001 年 12 月。 
 
表 6(2)：2004 年八打灵再也各源流小学数量和学生人数 

学校 学生 比率 学校 比率 
源流 人数 (%) 数量 (%) 
国小 30,749 63.73 42 80.77 
华小 15,625 32.39  7 13.46 
淡小  1,871  3.80  3  5.77 
总数 48,245 100 52 10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04 年学校调查档案。 

 
表 6(3)：2004 年八打灵再也各源流小学学生密度 

学校 学生 学校 平均每校 
源流 人数 数量 学生人数 
国小 30,749 42 732 
华小 15,625  7 2,232 
淡小  1,871  3 624 
总数 48,245 52 928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04 年学校调查档案。 

 
 
 
 
 
 
 
 
 
 

 


